
教育部 書函
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聯絡人：褚衍伶
電話：02-7736-6135
Email：frankie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中央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2月17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人(一)字第108018492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以，修正「公務人員考試錄
取人員訓練期間遭受性騷擾事件處理須知」名稱及全文，
並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08年12月16日公訓字第
1082160521號函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及附件影本1份。

正本：部屬機關(構)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、本部各單位
副本：本部人事處-綜合企劃科

正本

國立中央大學

 第一組 1080016290  

裝

訂

線

檔 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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